
北京奇安信公益基金会党组织与管理层

集体学习、工作会商制度

第一条 为充分发挥党组织政治引领作用，增强管理层人员政

治认同、理论素养和工作本领，促进管理层各项决策科学民主，

保证本基金会正确发展方向，根据《党章》、党内有关文件及本基

金会章程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 党组织与管理层集体学习、工作会商，是保障深入学

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、宣传和执行党的路

线方针政策、学习落实中央和市委政策要求的工作机制，是深化

基金会党建与业务融合、提高自治能力水平、促进高质量发展的

重要途径。

第三条 参加集体学习、工作会商的人员，一般包括党组织书

记、其他班子成员，理事会成员、监事、秘书长、副秘书长等管

理层人员，可视情扩大至党员代表、内设机构相关人员。

第四条 本基金会根据上级要求或工作需要，适时组织党组织

与管理层集体学习、工作会商，一般每季度至少组织 1 次。

第五条 本基金会党组织与管理层集体学习，一般由党组织书

记主持，党组织书记不在位时可委托党组织其他班子成员或本社

会组织负责人中的党员主持。工作会商一般由本基金会主要负责

人或主持日常工作的负责人主持。

第六条 本基金会党组织与管理层集体学习、工作会商的议



题，由党组织书记与本基金会主要负责人或主持日常工作的负责

人沟通协商后确定。

第七条 党组织与管理层集体学习的内容，主要包括习近平总

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、中央和市委重要会议和文件

精神、国家及北京市有关政策法规、行业领域制定的标准规范、

社会组织专业领域前沿动态等。

第八条 党组织与管理层工作会商的内容，主要包括本基金会

重大决策事项、日常重要工作等。工作会商不能代替党组织参与

重大事项决策。

第九条 本基金会党组织与管理层集体学习、工作会商，以线

下方式为主，也可根据实际采取“线下+线上”相结合的方式进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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